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洪秋春  

上列異議人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

用。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

第7248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

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

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

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查封時雖然在現場，但不了解

要說什麼也不清楚要問什麼，來執行的人員問什麼、答什

麼，沒問到租約的問題，異議人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回答有承

租契約，異議人根本不清楚，這樣子有錯嗎?對不懂法律的

異議人來說是公平的嗎?收文也是跌撞撞，一直在詢問律師

找尋免費諮詢，才得知景隆興業有限公司每年要申報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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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在103年12月成立，原本是異議人與

翁生府夫妻打拼出來的，之前因為疫情嚴重影響客戶貨款倒

閉，導致景隆興業有限公司經營困難，又遇到被詐騙借款；

異議人一直未收到法院的執行命令之類的任何通知文件，最

後聽隔壁說有警察跟法院的人來過之後，才收到的是強制執

行命令，然後再去○○○○○，到114年3月2日才排到秀水

郵局信箱，112年7月19日與翁生府離婚，112年8月16日再重

新簽訂承租契約書到117年8月15日止共5年，住處是26年多

的房屋，外面大雨裡面小雨會漏水，111年整間房子全部重

新整修，請付整修費用及負擔搬遷費用。被詐騙手法恐嚇詐

騙後走到這地步了，無家可歸一無所有，工作也沒了，已經

2年多一直找不到工作，可否讓異議人免費繼續住到117年8

月15日，有能力範圍內再重新買回這間房子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

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

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

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

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

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異議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號房屋(門

牌號碼：彰化縣○○鄉○○村○○巷00○0號，下稱系爭房

屋)，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查封時債務人在場，債權人代

理人協同地政人員引導本院至標的物現場，並表示債務人在

家但避不見面且將大門反鎖，經呼喊債務人三次以上債務人

均不回應，請鎖匠打開大門門鎖，屋前之第二道門經債務人

由內反鎖，鐵匠稱無法打開等情；以及本院再於113年7月19

日執行時，債務人在場，由債務人引領地政人員測量標的物

增建部分，包含一樓車庫、後方廚房部分、頂樓突出物、雨

遮，債務人稱無海砂、輻射及非自然死亡之情形，屋齡約25

年，屋況保持良好；債務人後改稱可能有海砂的情形，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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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油漆過看起來才新新的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15

7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及執行筆錄可稽，足徵異議人為系

爭房屋之實際使用人；又系爭房屋坐落於彰化縣○○鄉○○

段000000地號上，經本院於113年6月19日查封該土地時，債

務人不在，債權人表示上開土地使用情形為債務人使用中等

語，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

可憑，嗣本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

房屋及坐落之土地拍賣，該公司依債權人代理人稱上開土地

及其上建物係債務人使用中，以本件拍定後點交為拍賣條

件，定於114年10月22日實施第1次拍賣，拍賣通知已於114

年9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本人簽收(見114年度彰金職字第57號

卷宗之送達證書)，經黃姿閔買受，本院已於114年11月4日

發給買受人不動產移轉證書，異議人於拍賣前後，曾分別於

114年7月16日、114年11月10日向本院具狀異議時，均未提

及有何租約關係，迨至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異議

人始稱本件系爭房屋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為翁

生府，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雖

於114年12月22日以陳報狀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惟112年

8月16日果真有該租賃契約存在，異議人豈有在拍賣前或歷

次聲明異議中，均不曾主張有該租約存在之理?況且異議人

已自陳系爭房屋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

等語，再依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之現場照片觀之，不論是

客廳、廚房、浴室、房間、梯間、頂樓，均無第三人景隆興

業有限公司占有之外觀，是異議人主張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景

隆興業有限公司，實與經驗常情相違，難予採信，且依前揭

說明，異議人自不得阻止點交。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之主張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

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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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弘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廖春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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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洪秋春  


上列異議人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查封時雖然在現場，但不了解要說什麼也不清楚要問什麼，來執行的人員問什麼、答什麼，沒問到租約的問題，異議人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回答有承租契約，異議人根本不清楚，這樣子有錯嗎?對不懂法律的異議人來說是公平的嗎?收文也是跌撞撞，一直在詢問律師找尋免費諮詢，才得知景隆興業有限公司每年要申報所得稅。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在103年12月成立，原本是異議人與翁生府夫妻打拼出來的，之前因為疫情嚴重影響客戶貨款倒閉，導致景隆興業有限公司經營困難，又遇到被詐騙借款；異議人一直未收到法院的執行命令之類的任何通知文件，最後聽隔壁說有警察跟法院的人來過之後，才收到的是強制執行命令，然後再去○○○○○，到114年3月2日才排到秀水郵局信箱，112年7月19日與翁生府離婚，112年8月16日再重新簽訂承租契約書到117年8月15日止共5年，住處是26年多的房屋，外面大雨裡面小雨會漏水，111年整間房子全部重新整修，請付整修費用及負擔搬遷費用。被詐騙手法恐嚇詐騙後走到這地步了，無家可歸一無所有，工作也沒了，已經2年多一直找不到工作，可否讓異議人免費繼續住到117年8月15日，有能力範圍內再重新買回這間房子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異議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號房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巷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查封時債務人在場，債權人代理人協同地政人員引導本院至標的物現場，並表示債務人在家但避不見面且將大門反鎖，經呼喊債務人三次以上債務人均不回應，請鎖匠打開大門門鎖，屋前之第二道門經債務人由內反鎖，鐵匠稱無法打開等情；以及本院再於113年7月19日執行時，債務人在場，由債務人引領地政人員測量標的物增建部分，包含一樓車庫、後方廚房部分、頂樓突出物、雨遮，債務人稱無海砂、輻射及非自然死亡之情形，屋齡約25年，屋況保持良好；債務人後改稱可能有海砂的情形，僅是剛油漆過看起來才新新的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157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及執行筆錄可稽，足徵異議人為系爭房屋之實際使用人；又系爭房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上，經本院於113年6月19日查封該土地時，債務人不在，債權人表示上開土地使用情形為債務人使用中等語，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可憑，嗣本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屋及坐落之土地拍賣，該公司依債權人代理人稱上開土地及其上建物係債務人使用中，以本件拍定後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4年10月22日實施第1次拍賣，拍賣通知已於114年9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本人簽收(見114年度彰金職字第57號卷宗之送達證書)，經黃姿閔買受，本院已於114年11月4日發給買受人不動產移轉證書，異議人於拍賣前後，曾分別於114年7月16日、114年11月10日向本院具狀異議時，均未提及有何租約關係，迨至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異議人始稱本件系爭房屋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為翁生府，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雖於114年12月22日以陳報狀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惟112年8月16日果真有該租賃契約存在，異議人豈有在拍賣前或歷次聲明異議中，均不曾主張有該租約存在之理?況且異議人已自陳系爭房屋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再依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之現場照片觀之，不論是客廳、廚房、浴室、房間、梯間、頂樓，均無第三人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占有之外觀，是異議人主張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實與經驗常情相違，難予採信，且依前揭說明，異議人自不得阻止點交。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之主張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弘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廖春慧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洪秋春  



上列異議人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

官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裁

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

    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

    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

    文、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

    用。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

    第7248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

    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

    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查封時雖然在現場，但不了解

    要說什麼也不清楚要問什麼，來執行的人員問什麼、答什麼

    ，沒問到租約的問題，異議人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回答有承租

    契約，異議人根本不清楚，這樣子有錯嗎?對不懂法律的異

    議人來說是公平的嗎?收文也是跌撞撞，一直在詢問律師找

    尋免費諮詢，才得知景隆興業有限公司每年要申報所得稅。

    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在103年12月成立，原本是異議人與翁生

    府夫妻打拼出來的，之前因為疫情嚴重影響客戶貨款倒閉，

    導致景隆興業有限公司經營困難，又遇到被詐騙借款；異議

    人一直未收到法院的執行命令之類的任何通知文件，最後聽

    隔壁說有警察跟法院的人來過之後，才收到的是強制執行命

    令，然後再去○○○○○，到114年3月2日才排到秀水郵局信箱，

    112年7月19日與翁生府離婚，112年8月16日再重新簽訂承租

    契約書到117年8月15日止共5年，住處是26年多的房屋，外

    面大雨裡面小雨會漏水，111年整間房子全部重新整修，請

    付整修費用及負擔搬遷費用。被詐騙手法恐嚇詐騙後走到這

    地步了，無家可歸一無所有，工作也沒了，已經2年多一直

    找不到工作，可否讓異議人免費繼續住到117年8月15日，有

    能力範圍內再重新買回這間房子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

    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

    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

    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

    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

    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

    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異議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號房屋(門牌號

    碼：彰化縣○○鄉○○村○○巷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經本院

    於113年4月26日查封時債務人在場，債權人代理人協同地政

    人員引導本院至標的物現場，並表示債務人在家但避不見面

    且將大門反鎖，經呼喊債務人三次以上債務人均不回應，請

    鎖匠打開大門門鎖，屋前之第二道門經債務人由內反鎖，鐵

    匠稱無法打開等情；以及本院再於113年7月19日執行時，債

    務人在場，由債務人引領地政人員測量標的物增建部分，包

    含一樓車庫、後方廚房部分、頂樓突出物、雨遮，債務人稱

    無海砂、輻射及非自然死亡之情形，屋齡約25年，屋況保持

    良好；債務人後改稱可能有海砂的情形，僅是剛油漆過看起

    來才新新的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157號執行卷宗

    之查封筆錄及執行筆錄可稽，足徵異議人為系爭房屋之實際

    使用人；又系爭房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上，

    經本院於113年6月19日查封該土地時，債務人不在，債權人

    表示上開土地使用情形為債務人使用中等語，亦有本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可憑，嗣本院委

    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屋及坐落之土

    地拍賣，該公司依債權人代理人稱上開土地及其上建物係債

    務人使用中，以本件拍定後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4年10

    月22日實施第1次拍賣，拍賣通知已於114年9月22日送達異

    議人本人簽收(見114年度彰金職字第57號卷宗之送達證書)

    ，經黃姿閔買受，本院已於114年11月4日發給買受人不動產

    移轉證書，異議人於拍賣前後，曾分別於114年7月16日、11

    4年11月10日向本院具狀異議時，均未提及有何租約關係，

    迨至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異議人始稱本件系爭房

    屋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為翁生府，目前為異議

    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雖於114年12月22日

    以陳報狀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惟112年8月16日果真有該

    租賃契約存在，異議人豈有在拍賣前或歷次聲明異議中，均

    不曾主張有該租約存在之理?況且異議人已自陳系爭房屋目

    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再依114年1

    2月16日履勘時之現場照片觀之，不論是客廳、廚房、浴室

    、房間、梯間、頂樓，均無第三人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占有之

    外觀，是異議人主張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

    實與經驗常情相違，難予採信，且依前揭說明，異議人自不

    得阻止點交。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之主張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

    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弘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廖春慧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8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洪秋春  



上列異議人因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司法事務官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8日所為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一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第1項本文、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此為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1月8日以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民事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異議，異議人於收受該處分送達後10日內具狀聲明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合於上開規定，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異議人於查封時雖然在現場，但不了解要說什麼也不清楚要問什麼，來執行的人員問什麼、答什麼，沒問到租約的問題，異議人根本不知道也沒有回答有承租契約，異議人根本不清楚，這樣子有錯嗎?對不懂法律的異議人來說是公平的嗎?收文也是跌撞撞，一直在詢問律師找尋免費諮詢，才得知景隆興業有限公司每年要申報所得稅。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在103年12月成立，原本是異議人與翁生府夫妻打拼出來的，之前因為疫情嚴重影響客戶貨款倒閉，導致景隆興業有限公司經營困難，又遇到被詐騙借款；異議人一直未收到法院的執行命令之類的任何通知文件，最後聽隔壁說有警察跟法院的人來過之後，才收到的是強制執行命令，然後再去○○○○○，到114年3月2日才排到秀水郵局信箱，112年7月19日與翁生府離婚，112年8月16日再重新簽訂承租契約書到117年8月15日止共5年，住處是26年多的房屋，外面大雨裡面小雨會漏水，111年整間房子全部重新整修，請付整修費用及負擔搬遷費用。被詐騙手法恐嚇詐騙後走到這地步了，無家可歸一無所有，工作也沒了，已經2年多一直找不到工作，可否讓異議人免費繼續住到117年8月15日，有能力範圍內再重新買回這間房子等語。

三、按債務人應交出之不動產，現為債務人占有或於查封後為第三人占有者，執行法院應解除其占有，點交於買受人或承受人；如有拒絕交出或其他情事時，得請警察協助；出租人與承租人訂立租賃契約後，將租賃物交付承租人占有前，經執行法院查封者，承租人不得主張係查封前與債務人訂約承租該不動產，阻止點交，強制執行法第99條第1項、辦理強制執行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57點第10項分別定有明文。

四、經查：異議人所有坐落彰化縣○○鄉○○段000○號房屋(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巷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經本院於113年4月26日查封時債務人在場，債權人代理人協同地政人員引導本院至標的物現場，並表示債務人在家但避不見面且將大門反鎖，經呼喊債務人三次以上債務人均不回應，請鎖匠打開大門門鎖，屋前之第二道門經債務人由內反鎖，鐵匠稱無法打開等情；以及本院再於113年7月19日執行時，債務人在場，由債務人引領地政人員測量標的物增建部分，包含一樓車庫、後方廚房部分、頂樓突出物、雨遮，債務人稱無海砂、輻射及非自然死亡之情形，屋齡約25年，屋況保持良好；債務人後改稱可能有海砂的情形，僅是剛油漆過看起來才新新的等語，有本院113年度司執字第3157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及執行筆錄可稽，足徵異議人為系爭房屋之實際使用人；又系爭房屋坐落於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上，經本院於113年6月19日查封該土地時，債務人不在，債權人表示上開土地使用情形為債務人使用中等語，亦有本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2482號執行卷宗之查封筆錄可憑，嗣本院委託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系爭房屋及坐落之土地拍賣，該公司依債權人代理人稱上開土地及其上建物係債務人使用中，以本件拍定後點交為拍賣條件，定於114年10月22日實施第1次拍賣，拍賣通知已於114年9月22日送達異議人本人簽收(見114年度彰金職字第57號卷宗之送達證書)，經黃姿閔買受，本院已於114年11月4日發給買受人不動產移轉證書，異議人於拍賣前後，曾分別於114年7月16日、114年11月10日向本院具狀異議時，均未提及有何租約關係，迨至本院於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異議人始稱本件系爭房屋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負責人為翁生府，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雖於114年12月22日以陳報狀提出書面之租賃契約書，惟112年8月16日果真有該租賃契約存在，異議人豈有在拍賣前或歷次聲明異議中，均不曾主張有該租約存在之理?況且異議人已自陳系爭房屋目前為異議人本人與翁生府居住，無其他人等語，再依114年12月16日履勘時之現場照片觀之，不論是客廳、廚房、浴室、房間、梯間、頂樓，均無第三人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占有之外觀，是異議人主張系爭房屋已出租予景隆興業有限公司，實與經驗常情相違，難予採信，且依前揭說明，異議人自不得阻止點交。

五、綜上所述，異議人之主張無從採認。本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請，並無不合。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弘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應於收受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

告狀，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廖春慧



